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东园路立交桥桥面绿化花化工程（第三次招标）已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莆田市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来源)，招标人为莆田市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 福建省华兴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决定对该项目的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 建设地点：莆田市；
2) 工程建设规模：约280万元；
3) 招标范围和内容：详施工图纸并结合工程预算书。 
4) 工期要求：总工期：15个日历天；其中各关键节点的工期要求为：2023年11月10日前需完成全部工程；
5) 工程质量要求： 合格；
3.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1)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并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括园林绿化工程或园林景观工程或园林绿化施工等 )；
2)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园林绿化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且不得同时兼任2个及以上园林绿化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
3)根据《关于印发《福建省建设工程责任主体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建[2016]5号）文件精神,被限制投标的企业不得参与投标。
4)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投标人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招标项目施工的能力。
6）本招标项目招标人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7）投标人须为莆田城市园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名录库内（施工类及苗木库）的企业。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招标人自2023年10月23日起在莆田城市园林发展集团招标采购网（http://www.ptcs
yl.com/ztb.html）发布招标信息。投标人可登入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5. 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合理低价中标法。
6. 投标保证金的递交
无需提交投标保证金，中标人应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向招标人提交合同金额10%的履约保证金。
7. 投标文件的递交
1) 投标人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在莆田城市园林发展集团招标采购网（http://www.ptcsyl.com/ztb.html）线上报价和上传投标文件要求的材料，无加盖公章或材料不齐全，视为无效报价。
[bookmark: _GoBack]2) 截止时间：2023年10月 25 日 9 时 00 分。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标人在莆田城市园林发展集团招标采购网http://www.ptcsyl.com/ztb
.html）发布招标公告。
9．联系方式
招标人：莆田市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地址：莆田市 
电话：0594-2259153
联系人：郑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华兴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
电话：13950740195
联系人：何先生
